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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吉林市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审核流程（试行）

为规范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审核管理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民办教育促进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民办非企业单位

登记管理暂行条例》《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

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》《国务

院办公厅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》《中共吉林省委办

公厅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

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若干措施》《关于推进全省非学科类

校外培训机构分类管理工作的意见》等文件要求及吉林省科学技

术厅 吉林省教育厅关于印发《吉林省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设置

标准（试行）》《吉林省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审核流程（试行）》

的通知精神，制定本流程。

一、名称预审

科技类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（以下简称“培训机构”）举办

者至所在县（市）区、开发区登记管理部门办理名称预审核。营

利性培训机构至市场监管部门办理，非营利性培训机构至民政部

门办理。

二、设立申请

举办者完成培训机构名称预审核后，向属地县（市）区、开
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5%85%B3%E4%BA%8E%E8%BF%9B%E4%B8%80%E6%AD%A5%E5%87%8F%E8%BD%BB%E4%B9%89%E5%8A%A1%E6%95%99%E8%82%B2%E9%98%B6%E6%AE%B5%E5%AD%A6%E7%94%9F%E4%BD%9C%E4%B8%9A%E8%B4%9F%E6%8B%85%E5%92%8C%E6%A0%A1%E5%A4%96%E5%9F%B9%E8%AE%AD%E8%B4%9F%E6%8B%85%E7%9A%84%E6%84%8F%E8%A7%81/57078245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5%85%B3%E4%BA%8E%E8%BF%9B%E4%B8%80%E6%AD%A5%E5%87%8F%E8%BD%BB%E4%B9%89%E5%8A%A1%E6%95%99%E8%82%B2%E9%98%B6%E6%AE%B5%E5%AD%A6%E7%94%9F%E4%BD%9C%E4%B8%9A%E8%B4%9F%E6%8B%85%E5%92%8C%E6%A0%A1%E5%A4%96%E5%9F%B9%E8%AE%AD%E8%B4%9F%E6%8B%85%E7%9A%84%E6%84%8F%E8%A7%81/5707824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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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区科技行政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申办材料。

（一）申请材料

举办者申报科技类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填报《吉林市科技

类校外培训机构设立审核登记表》（附件 1）。

举办者为组织的，应加盖单位公章。举办者为个人的，应由

本人签字。

（二）申办证明材料

1.从业人员身份证、健康证明及相关从业资质证明。从业人

员包括：法定代表人，行政主要负责人、教学管理人员、教学教

研人员、财务管理人员、安全保卫人员等。填报《吉林市科技类

校外培训机构从业人员明细表》（附件 2）。

2.培训场所房产权属证明，租赁场地的，还应当提交租赁期

不少于 3 年的租赁合同（协议）；培训场所内部结构平面图，应

当标明实际用于教学的区域、面积。

3.培训机构章程和管理制度。

4.培训计划、培训材料及教学计划；填报《吉林市科技类校

外培训机构教材备案表》（附件 3）。

5. 联合举办培训机构的，还应当提交联合办学协议。

6. 举办者、培训机构法人代表、行政主要负责人社会信用

证明，全体从业人员诚实守信和无犯罪记录承诺书。

7.《设置标准》要求的其他材料。

三、审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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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受理。举办者向县（市）区、开发区科技行政管理部门提

交审核材料，材料齐全、符合规定形式的，由县（市）区、开发

区科技行政管理部门向举办者出具《审核受理通知书》（附件 4）。

2.部门审核。县（市）区、开发区科技行政管理部门进行材

料审核和办学现场审核，必要时可联合相关部门共同参与现场审

核，并出具是否符合设置条件的审核建议。

3.审核意见。县（市）区、开发区科技行政管理部门根据材

料审核结果和现场审核意见，作出同意或不同意的审核结论。若

同意，出具《吉林市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设立核准书》（附件 5）。

县（市）区、开发区科技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于出具《受理通

知书》（附件 4）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反馈审核意见。

4.其他。不再审核新的面向 3 至 6 岁学龄前儿童的科技类培

训机构，现有招收 3 至 6 岁学龄前儿童的科技类培训机构需在

2023 年年底之前参照本规定要求，到县（市）区、开发区科技

行政管理部门重新审核备案。线上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由省级科

技行政部门审核。

四、法人登记

办学审核通过后 20 日内，举办者持县（市）区、开发区科

技行政管理部门审核的《吉林市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设立核准

书》（附件 5）及其他法定登记材料，至相关登记管理部门办理

法人登记手续。营利性培训机构至市场监管部门依法依规办理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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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执照，至税务部门办理税务登记手续；非营利性培训机构至民

政部门依法依规办理民办非企业法人登记证。

五、备案

举办者完成法人登记后，于 10 个工作日内向县（市）区、

开发区科技行政管理部门提交法人登记证书复印件、办学许可复

印件。

六、变更和注销

培训机构的法定代表人、行政负责人、地址、培训内容、培

训对象等变更，继续从事科技类校外培训的机构须提交县（市）

区、开发区科技行政管理部门审核，经同意后到市场监管部门或

民政部门办理相关手续，并向县（市）区、开发区科技行政管理

部门提交法人登记证书复印件、办学许可复印件。

不再从事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业务的，应及时到相关部门办

理审核手续，并向县（市）区、开发区科技行政管理部门提交注

销证明材料复印件。

不再从事校外培训机构业务的，应及时到市场监管部门或民

政部门办理注销手续，并向县（市）区、开发区科技行政管理部

门提交注销材料复印件。

七、其他

伪造、变造、出租、出借、买卖核准书的，情节严重的，责

令停止招生、吊销核准书；以非法手段取得培训机构核准书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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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原取得的培训机构核准书，予以撤销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

刑事责任。

附件：1.吉林市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设立审核登记表

2.吉林市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从业人员明细表

3.吉林市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教材备案表

4.受理通知书

5.吉林市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设立核准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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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吉林市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设立审核登记表
机 构 名 称 机 构 性 质 (营利/非营利)

法 定 代 表 人 身份证 手机号码

主 要 负 责 人 身份证 手机号码

机 构 地 址
教学用房

所在楼层

从 业 人 数 (人) 教学教研人数 (人)

场 所 面 积 (平方米) 教 学 面 积 (平方米)

年 培 训 规 模 (人)
同一时间段

最大培训量
(人)

培 训 对 象 ☐学龄前儿童 ☐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 ☐高中生

办学投入(开办资金)

股东(法人、自然人) 投入方式
出资额

(万元)

法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/

自然人身份证号码

培训内容 举办者联系人

科技类 ☐编程 ☐机器人 ☐科学实验 ☐其他

姓名

电话 (办公/手机)

邮箱

承诺：对本表填报内容和相关办学申报材料的真实有效性负责。

举办人签字(签章):

培训机构法定代表人(签字):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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材料审核
审核意见

年 月 日

现场审核
审核意见

年 月 日

审核意见 县（市）区、开发区科技行政管理部门经办科室负责人签字:

年 月 日

登记备案情况

批准文件记录 (文号)(日期)(经办人、审核人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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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吉林市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从业人员明细表

培训机构名称：

培训机构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
举办人签字（签章）： 年 月 日

序号 姓名 性别 工作岗位 学历、职称 身份证号码 常住地址

说明：1.此表填写的是一个培训点的全部人员；

2.如果在一个培训机构多个培训点任职，应当注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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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吉林市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教材备案表

培训机构名称：

培训机构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
举办人签字（签章）： 年 月 日

序号 教材名称 图书出版号 备注

说明：1.此表填写的是一个教学点的培训教材；

2.自编教材应在“备注”栏注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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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受理通知书（用户联）

：

你（单位）于 年 月 日申请设立吉林市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事项，

已提交申请材料。经审查材料齐全、符合规定形式，现予以受理。

本办件于 年 月 日受理，承诺办理时限：30 工作日，应当于 年

月 日反馈办理意见。如因故出现延期的，需本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方可。

县（市）区、开发区科技行政管理部门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受理通知书（存档联）

于 年 月 日申请设立吉林市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事项，已

提交申请材料。经审查材料齐全、符合规定形式，已予以受理。

本办件于 年 月 日受理，承诺办理时限：30 工作日，应当于 年

月 日反馈办理意见。如因故出现延期的，需本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方可。

申请人（单位）：

经办人签字：

经办人电话:

县（市）区、开发区科技行政管理部门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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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

吉林市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设立核准书

机构名称 机构性质 (营利非营利)

法定代表人 手机号码

主要负责人 手机号码

机构地址

教学用房

所在楼层

从业人数 教学教研人数

场所面积 (平方米) 教学面积 (平方米)

注册资金 (万元) 年培训规模 (人)

培训对象 ☐学龄前儿童 ☐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 ☐高中生

核 准 培 训 项 目 核准机关意见

科技类

☐编程 ☐机器人

☐科学实验 ☐其他

县（市）区、开发区

核准机关名称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备注：此核准书有效期 3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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